切  結  書

本人             係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學生，學號：              係        學年度畢業生，因學生證遺失，未能繳回註冊組註記畢業。依規定自本人畢業之日起，若有利用舊學生證所為之一切行為，願自行負擔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申明。

此致

國立台東大學

立切結書人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